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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 
有关材料的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 
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中国 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及其他有

关材料的补充议定书草案的评论和建议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 

第 1款 

1. 中国同意现有的第 1款  

第 2款 

2. 关于第 2款 中国文字上没有困难 但认为应移至第三条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c)项 

3. 一般而言 中国认为 枪支 指任何以火药为动力 利用管状器具发射子弹或弹

丸 致人伤亡的武器 但不包括较大的武器 如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或火箭系统 防空

导弹系统或迫击炮 根据这一理解 中国对于扩大枪支定义持慎重态度  

4. 至于爆炸物问题 应强调的是 爆炸物和枪支有明显不同的用途 爆炸物广泛地

应用于工商业领域 而枪支几乎只作为武器使用 因此 将爆炸物纳入议定书并对枪

支和爆炸物的生产和进出口施以相同的限制是不恰当的 但是 中国完全同意 爆炸

物如落入犯罪分子手中会有极大危险性 因此就打击涉及爆炸物的犯罪活动进行国际

合作是必要的 关于这一问题 中国认为日本关于探讨缔结单独的议定书或在其他场

合处理这一问题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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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项 

5. 中国建议删除(e) 项 具体原因请见关于第九条的说明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a)和(b)项 

6. 事实上 (a)项和(b)项可合为如下一句话  

(a)  促进和便利本议定书和公约缔约国之间在防止 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 弹药和其他相关物品方面的合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7. 中国认为 议定书范围应限于与非法制造 贩运枪支 弹药和其他相关物品相关

的犯罪活动 不应超越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授权而涉及裁军和军控措施 如国家间小武

器合法转让控制和透明 以及冲突后地区武器收缴和处理  

8. 鉴此 中国就关于范围问题的第四条提出如下建议  

本议定书适用于所有各类商业性贸易和制造的枪支 弹药及其他相关物品 但

不适用于出于国家安全目的所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和转让 也不适用于专门为装

备本国军队或安全部门所制造的枪支  
 
第四条之二第四条之二第四条之二第四条之二 主权主权主权主权 

9. 中国完全支持墨西哥代表团所提的第四条之二的案文 (A/AC.254/5/Add.1 和
Corr.1)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刑事定罪刑事定罪刑事定罪刑事定罪 

第 3款 

10. 尽管中国国内法规禁止违反安理会授权的武器禁运 中国仍然建议删去第 3 款
因为本款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无多大关系 并有侵犯缔约国司法独立之嫌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枪支的标识枪支的标识枪支的标识枪支的标识 

第 1款(a)项 

11. 在中国 不论枪支最终用途为何 即是军用还是民用 制造厂家在生产时在枪

上打印恰当的标识是法律义务 当然 标识的具体形式根据枪支用途可能有所不同

中国认为 恰当标识的标准是本国主管机构可据此追查枪支来源 因此 中国认为仅

要求打印生产国名即可 标识其他具体内容可由缔约国自定 为便于识别生产国 可

考虑设立通行的国名代码体系  

第 1款(b)项 

12. 中国并不要求在进口的枪支上打印标识 对本项规定需进一步考虑和讨论 考虑

到各国对进口枪支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如果枪支标有唯一的 可识别的标识 并且

在进出口过程中予以详细记录即可 第九条第 1款(a)项和第八条第 1款(a)项一道可解
决追查进口枪支问题 这样可使缔约国不必非改变现行立法和实践不可 当然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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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在进口后在进口枪支上打印标识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 

13. 中国支持防止重新使用已停止使用的枪支的观点 但对第十条的规定需作进一步

澄清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对进出口和过境许可或授权制度的一般要求对进出口和过境许可或授权制度的一般要求对进出口和过境许可或授权制度的一般要求对进出口和过境许可或授权制度的一般要求 

14. 对于第十一条有关进出口的要求 中国没有特别的困难 但对过境许可和再转让

许可有保留 对有关规定需进一步澄清 首先 过境 的定义需进一步澄清 中国

认为 过境许可要求将不可避免地给过境国带来更大负担 此外 现有案文也未就是

由进口方还是出口方申请过境许可证作出明确规定 过境和中转的关系也应作出澄清  

15. 关于在再出口和再转让前征求出口国书面同意的要求 中国认为如何处置进口的

枪支是进口国的主权 因为一般而言 一旦货物运交进口方 货物所有权也归属进口

方 进口方将负责货物的处置 为避免出现出口国不愿看到的再出口或再转让 使用

最终用户证明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交换资料交换资料交换资料交换资料 

第 1款 

16. 中国建议在第 1 款 适用于它们的条约 后加上 并考虑到它们的合法安全

或商业关切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保密保密保密保密 

17. 中国建议对第十七条最后一句作如下修正  

如果出于法律原因不能保密 提供资料的缔约国应在提供资料前得到通知  

 


